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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和緣起 

 

《澳門基本法》第七章與現有的“一國兩制”理論研究，回答了澳門在對外關係中具有哪些中央

賦予的權力，以及澳門在參與到國家對外交往中應該盡哪些義務。本文旨在分析澳門涉外事務中的外

事管理問題，即主要以領事管理為主。在外事管理方面，《澳門基本法》第二章規定：“中央政府授權

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此處所指的“有關對外事務”，是指不涉及主

權和中央政府權力的，一般性質的日常涉外事務，如協助派遣國使領館代表探訪該國公民，或為使領

館提供相應的便利或者豁免服務等。《澳門基本法》第二章的規定恰恰也説明中央政府給予了澳門在

日常外事管理方面不少的自由度和充分的信任。 

《澳門基本法》是澳門外事管理依據的根本原則，此外還有與之配合的一系列有關外事管理的法

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是否存在值得檢討和思考的問題，以及當前面對的外事管理事務是否在一些方

面可以通過本土立法的方式得到確立，從而使得外事管理更加有據可依和更加高效，是本文提出的研

究問題。 

“一國兩制”所帶來的特殊性，使得澳門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有別於內地及世界其地區的城市

(例如澳門駐有外交部特派員公署且澳門自身具有立法權)。這既使得城市外交理論所呼籲的國家層面

的針對城市對外關係的制度革新和機制建設1難以直接套用於澳門，也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澳門緊密把

握中央外事管理原則、精神和習慣，並結合地方實際情況，不斷審視和檢討現有的涉外管理法律，甚

至考慮制定一些有助於提高外事管理效率、加強外事管理依據和透明度的法律或行政法規。 

澳門回歸以後，處理澳門日常一般性外事管理的主要依據主要有三方面，即為：中央(外交公署)

的指導意見、行政長官辦公室的指示和澳門禮賓公關外事辦公室根據回歸以來的外事管理經驗、國際

公約及澳門政府管理的一般性規則總結的《領事指南》2和部門內部指引。 

然而，葡萄牙時代所遺留的部分涉及外事管理的法律至今仍然有效，因此系統地整理出現行有效

並直接涉及澳門領事管理的法律，既是關於澳門本土外事管理制度性研究的第一步，也是分析葡萄牙

時期的遺留的法律都存在哪些問題或潛在問題的基礎和前提條件。 

儘管葡萄牙時代所遺留的相關文件對現實的外事管理似乎沒有產生重大影響，但是一些法律詞

滙、法律主體、法律對象及法條所描述的程序是否已經過時，澳門特區的外事管理經過近二十年的迅

速發展，衍生出的管理規範和程序，是否有一部分可以通過特區內部立法或者行政法令的形式得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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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確立，使得日常的領事管理既可以有法可依，也可以體現公開、透明、有理有據的外事管理模式，

甚至可以節省外事管理的成本。因此本文認為整理和分析現有的本土法律儘管不是當前澳門對外事務

的研究熱點和亮點，但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及對“一國兩制”下外事管理規範的補充意義。 

因此本文將致力於回答三個問題：為何要探討及關注本土法律；現行有效的涉外管理(領事管理)

的本土法律都有哪些；上述本土法律中都存在哪些問題。 

 

 

二、探討本土法律的重要性 

 

澳門作為“一國兩制”下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在外事管理上與中央(具體體現為外交公署)採

取的是政策性分工，即原則上外交公署負責涉政策工作，澳門外辦則承擔着非政策性的日常外事管理

工作，並以領事管理作為日常的主要事務。因此，本文將以領事管理和與領事管理相關的本土法律性

文件，作為整理和分析的對象。 

第一，澳門現行有效的法律中仍然保留着不少葡萄牙時期的規定，一方面，有些規定既已喪失了

對象的合法性，或喪失了實用性，也可能會引起潛在的外事管理中不必要的誤解；另一方面，整理、

審視和修改現有法律，是本土修法的前提，也是本土立法不可缺少的法律回顧。 

第二，隨着外事管理工作日漸增多，外事管理內容種類日趨複雜。因此切實有效的本土立法能夠

使各部門更加協調一致，有法可依，同時減少繁冗的內部指引和可能因資訊溝通不暢引起的外事管理

問題。 

第三，“一國兩制”所賦予澳門的立法權，既是權力也是義務。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

則下，澳門對其現行的外事管理法律有不斷審視、檢討、修訂和制定的責任。 

因此，本文將查閱和整理大量的既有法律，以便分析相關法律是否符合回歸以後的澳門外事管理

的一般習慣，以及提出當前外事管理中的部分相關內容是否適合以立法的形式進行處理的可行性議

題。就外事管理而言，對本土法律的整理、分析和革新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因為外事管理內容、方式

及習慣在不斷地革新，但只有對本土法律有更好的把握，才能更好地確保本土法律與中央的外事管理

精神、國際公約、國際習慣以及澳門政府內部指引協調一致。 

 

 

三、澳門本地法律中有關外事管理的條文與分析 

 

澳門本地法規、行政批示、命令及政府公告中涉外的內容很多，本文對在法律文本中直接提及“領

事”或在日常領事管理中慣常使用的涉及領事管理並現行有效的法律性文件做出系統的、按照所屬法

律範疇的歸納整理。表 1 整理了相關的法律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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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澳門特區管理駐港澳領事館相關之主要法律性文件 

公約及條例： 

1.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 

3.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特權與豁免條例》 

外交及領事人員證件範疇： 

(申領由澳門特區政府行政長

官辦公室簽發的領事證件) 

1. 第 20/2000 號行政法規《對居住或派駐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且享有外交人員

地位的外交及領事人員，發給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發的外交及領事人員證

件》 

2. 第 36/2011 號行政法規《修改規範外交代表及領事官員證件發出的第

20/2000 號行政法規》 

稅款範疇： 

1. 第 12/2003 號法律《申請豁免職業稅》 

2. 第 5/2002 號法律《申請豁免新機動車輛稅》 

3. 第 16/96/M 號法律《申請豁免車輛使用牌照稅》 

4. 第 1/2011 號法律《申請豁免市區房屋稅》 

交通範疇： 第 17/93/M 號法令《申請駕駛執照》 

無綫電通訊範疇： 

(向澳門特區政府申請安裝及

使用無綫電通訊設備之准照) 

1. 第 18/83/M 號法令《訂定使用無綫電通訊有關措施》 

2. 第 48/86/M 號法令《核准無線電通訊廳行政制度》 

武器及彈藥規章： 第 77/99/M 號法令《向澳門特區政府申請持有武器及彈藥之准照》 

資源來源：澳門印務局網站：http://www.io.gov.mo/cn/home/，2017 年 1 月 18 日訪問。 

 

相關法律性文件中存在一定的問題，其中包括了主體對象和程序方面的問題。 

 

(一) 主體對象問題 

以澳門特區第 17/93/M 號法令，第 72 條關於駕駛之特別許可的規定為例，條文第 1 款寫道：“一、

澳門市政廳有權限對非葡萄牙人、在澳門無永久居所且經葡萄牙政府接受之外交團成員及職業領事或

外國使節團之行政及技術職員，發給容許該等人士在澳門駕駛之駕駛執照，只要該等人士申請該執照

並為具同等效力且仍有效之執照之權利人。”3 

事實上，澳門市政廳這一機構在澳門回歸後已逐漸演變成為澳門民政總署，2019 後又成立了市政

署代替了民政總署，顯然這一法律主體在事實上已經消失，但是目前並沒有相關法律對此作出修改。

不僅如此，隨着澳門行政部門在回歸以後的變革和調整，部門種類和部門權限已發生巨大變化，目前

此項權限屬於澳門交通廳，但目前澳門的法律並未就此項內容另行規定職權的主體。更重要的是，這

一條款的對象是葡萄牙政府接受之外交團成員及職業領事或外國使節團之行政及技術職員。儘管眾所

周知，澳門早已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當今的葡萄牙政府所接受之外交團成員及職業領事或外國使節

團向澳門政府申請該特別許可的可能性較小，然而理論上若真有這類外事管理的事件發生，則會產生

十分尷尬的效果。與此同時，當主體和對象不符合現實情況時，現有的國際組織及領事館將在這一問

題上感到疑惑，不利於外事管理的順利進行。 

此類情況並非個例。第 77/99/M 號法令，第 24 條規定總督得許可被派駐本地區之領事團成員持

有、使用及攜帶自衛武器。4 這項規定的法律主體是澳門總督，這一主體在現實當中顯然是不復存在

的。如今，上述的法律主體顯然需要修改。例如是否可以規定領事館須事先通過外交途徑徵得中國中

央人民政府同意，並向澳門特區政府申請辦理必要手續。同時文本中所說的派駐本地區的用詞，顯然

與澳門回歸後，港澳領事館的派駐方式有本質區別，例如“派駐本地區”的本意應為館舍設在澳門的

領事館，但如今港澳地區有許多領區包括澳門但館舍設在香港的領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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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長遠來說，對這些過時的法律條文經行修改、調整或對此另作規定，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 

 

(二) 程序問題 

隨着回歸以後澳門外事工作量的快速增加，如果從統一且高效地掌握和管理外事工作資訊的角度

來看，許多按照法律規定分散在各個職權部門的手續性涉外管理內容，統一地先由申訴方(領事館或領

事館相關人員)經由澳門外辦收集，再轉交相關職權部門跟進處理，也許比較合適。然而，領事館與一

般的政府文職機構不同，領事館的人員因受到任期限制，往往流動性比較大。因此，在很多手續上，

其經驗難以確保完整無缺的傳承。在這種情況下，領事館可能會出現疑惑，即相關申請應向職權部門

直接提出，還是應該經過澳門外辦提出的問題。法律文件所描述的程序不能完整反映出具體的操作，

因此可能會導致外事管理的時效性在一些情況下難以保證，甚至有可能令領事館誤以為在領事管理上

有區別對待的情況。 

以第 18/83/M 號法令第五章第 25 條為例：“一、無綫電訊發射、接收或發射/接收設備的輸入者、

出售者或其他偶然性持有者，在未輸入或為出售的陳列之前，應向監督無綫電訊部門申請認可。”5 領

館到底是向職權部門直接提出申請，還是經過澳門外辦申請，並不存在法律上的硬性規定。如果狹義

地按照法律程序規範的理解，那麼申訴方(領事館或領事館相關人員)應該向職權部門直接提出相關申

請。如果狹義地按照法律程序規範的理解，那麼申訴方(領事館或領事館相關人員)應該向職權部門直

接提出相關申請。換句話説，在沒有明確一致的規定的情況下，如果領事館向權限部門直接申請也許

更快，如果通過外事辦申請也許從部門對接的角度看更為合適。總而言之，申請在程序上的統一，可

能會避免不必要的誤解。 

程序的明確性和一致性將有利於外事管理效率的提高以及方便領事館對程序的理解。 

類似的程序性問題也存在在財產移轉印花稅等稅務豁免的申請當中。 

本文認為在此類程序性的問題上，短期可以採用《領事指南》的方式進行規範性的調整，而從長

期來說可以考慮作為修法的一部分進行程序性規範。 

 

 

四、本土立法的初探與本次淺析的局限 

 

除了對現有涉外管理的本土法律性文件作出整理和淺析外，關於澳門適宜且能夠就現有的哪些領

域的哪些具體事項通過本土立法的方式得以訂定，將是一項複雜而內容極為豐富的學術及實踐領域的

系統工程。 

在嘗試談論本土立法之前，也許需要認清兩個事實，即一方面，正如制度經濟學所闡述的那樣，

非正式規範與正式規範之差異在於一個“度”字。隨着社會變得日趨複雜且專業化，對正式規範的需

要或者說將規範正式化的需求的增加是顯而易見的。6 另一方面，外事管理具有兩個“先天”特徵，

分別是習慣性和成本的不敏感性。換句話說，許多在國際上或者在一個相當廣泛的國際行為體間，已

經形成普遍性的習慣，如果已經能夠滿足行為體外事管理的需要，則不一定有必要進行國內或本土立

法。換句話說，行為體應該根據其外事管理的特定目標和特定的要求進行適當的本土立法，另一方面，

外事管理事實上更關注於外事管理的準確性和效率，對經濟成本則相對不是非常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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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本土立法問題將不作深入的探討與研究，謹以酒類的入境申報作為一個例子。 

隨着澳門國際地位的提升，許多駐港但領區包括澳門的領事館在澳門舉辦的酒會和招待會數量日

漸增多。同時，隨着澳門區域一體化不斷加深，澳門的出入境口岸數量也逐漸增加。目前，根據《領

事指南》規定，對於領事館擬在澳舉辦該國的國慶日酒會或其他聚會而需要入口酒類或食品到澳門，

以贈送賓客或在酒會期間飲用，可申請上述物品免檢免驗入境及豁免有關之稅項。領事館須致函禮賓

辦，報上有關負責攜帶以上物品人員的資料(姓名及證件編號)、物品資料及數量(以箱計算)、入境日期

及時間等。 

本文認為，指南的規定，有功於防止領事館人員濫用國際公約所賦予的特權與豁免，同時在一定

程度上瞭解領事館酒類入境的情況。然而，澳門是否可以參考其他國家或地區對外交或領事人員購買

及運輸酒品入境的規定或立法，就此恆常的外事管理事項，盡可能根據自身的外事管理目的，兼顧效

率和準確性，制定適用於澳門的法律或行政法規，將是值得學術界和實踐領域繼續研究的問題。 

 

 

五、結論 

 

本文謹以筆者對外交學與外事管理、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學術淺識，對澳門本土涉外管理法律文

件進行系統的整理，並對其中的問題作出淺析，且提出對未來澳門本土外事管理立法的可行性問題。 

“一國兩制”下的外事管理模式和規範，儘管在理論和實踐上缺乏普遍性，也難以直接借鑑既有

的理論或模式，但是“一國兩制”作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仍然值得中國學術界和實踐領域的不斷

探索。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則下，澳門在本土外事管理的法律問題上勢必需要承擔起更為

主動的角色。作為一項基礎而又有必要進行的工作，本文盡可能系統完善地整理出了澳門本土的相關

涉外法律文件，並提出其中部分內容可能涉及到主體對象的過時或程序有待釐清的問題。 

儘管外事管理在現有的澳門對外關係研究當中顯得無人問津，也並非當前的研究熱點，然而外事

無小事，澳門在外事領域仍然有很多的基礎性研究值得也務必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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